
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公益性服务体系

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于2025年5月26日至6月23日，会同第三方机构组织评价小组，对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绩效情况进行评价，评价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农业农村公共服务内容之一，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机制，是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经营方式，已成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南京市社会经济和财政体制转型发展的要求，按照“财权事权统一、提升基层活力”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市动植物病虫害控制与种质资源保护、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等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

2.项目内容

2024年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主要用于植物病虫害控制和资源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渔业增殖放流等9个方面建设。

（二）项目资金情况

1.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下达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3,720.00万元，其中市级公益性服务体系1921万元，区级公益性服务体系1799万元。详见下表：

2024年度公益性服务体系资金下达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市级下达情况
	江北新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
	溧水区
	高淳区
	栖霞区
	雨花台区
	建邺区

	合计
	市本级
	区级
	
	
	
	
	
	
	
	
	

	3720
	1921
	1799
	44
	423
	229
	453
	262
	209
	79
	98
	2


2.各区、各单位实际安排用于公益性服务体系资金3,416.50万元，其余303.5万元统筹用于农业品牌建设、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保障、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等方向；已支付资金2,858.78万元，暂时结余资金557.72万元。各区、各市级单位资金安排和支付情况见下表：

2024年度市级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下达资金
	已支付金额
	支付率
	未支付（含结余）
	备注

	1
	执法总队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
	8
	3.98
	49.75%
	4.02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2
	执法总队
	南京渔政执法船艇坞检维修
	60
	59.24
	98.74%
	0.76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3
	农科所
	农科所铜山基地建设与维护
	120
	120
	100.00%
	0
	　

	4
	农科所
	农科所仙林基地建设与维护
	150
	150
	100.00%
	0
	　

	5
	农科所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绿色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60
	28.22
	47.03%
	31.78
	未付款31.78万元。项目实施期为两年，还未结束

	6
	农科所
	甘薯、草莓等品种资源保存与利用
	110
	110
	100.00%
	0
	　

	7
	蔬菜所
	蔬菜科技园建设与维护
	90
	88.25
	98.05%
	1.75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8
	蔬菜所
	设施大棚蔬菜渗灌技术应用研究
	25
	23.99
	95.96%
	1.01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9
	蔬菜所
	全价氨基酸水溶肥在设施番茄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15
	15
	100.00%
	0
	　

	10
	畜禽所
	畜禽基地运行与维护
	184
	184
	100.00%
	0
	　

	11
	水科所
	水产科技园运行与维护
	150
	149.41
	99.61%
	0.59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2
	水科所
	水产病害控制体系建设
	40
	38.23
	95.56%
	1.77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3
	水科所
	资源环境监测与保护
	45
	39.04
	86.76%
	5.96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4
	水科所
	“四新”技术示范与推广
	50
	47.66
	95.33%
	2.34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5
	水科所
	特色淡水鱼引育种中心
	255
	254.8
	99.92%
	0.2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6
	农检院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140
	140
	100.00%
	0
	　

	17
	装备中心
	2024年南京市农机化公共服务
	40
	38.88
	97.19%
	1.12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8
	经管站
	南京市农村集体财务一级技能竞赛
	8
	3.38
	42.25%
	4.62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19
	经管站
	2024年度农村集体财务抽审
	18
	7.8
	43.33%
	10.2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20
	经管站
	历年财务数据查询系统三级等级保护测评
	6
	0
	0.00%
	6
	项目取消，结余上缴财政

	21
	经管站
	2024年度村级财务公开
	10
	0
	0.00%
	10
	项目取消，结余上缴财政

	22
	种子站
	市级种子种苗质量监管体系建设
	45
	44.36
	98.57%
	0.64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23
	种子站
	南京国家级农作物区域试验站设施建设
	97
	96.96
	99.96%
	0.04
	项目已结束，结余上缴财政

	24
	推广站
	现代茶产业提质增效
	55
	55
	100.00%
	0
	　

	25
	鼓楼滨江管委会
	鼓楼滨江社会公众定点放流水生生物平台建设及放流示范
	70
	70
	100.00%
	0
	　

	26
	关工委
	三扶两创一促进
	70
	70
	100.00%
	0
	　

	合  计
	　
	1921
	1838.2
	95.69%
	82.8
	　


2024年度区级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区
	资金情况
	动植物病虫害控制和资源保护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农技推广体系
	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
	渔业增殖放流
	其他（含结余）
	小计


	1
	江北新区
	区级已安排
	41.5
	0
	0
	0
	0
	0
	0
	0
	0
	41.5

	
	
	区级已使用
	41.5
	0
	0
	0
	0
	0
	0
	0
	0
	41.5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0
	0
	0
	0

	2
	江宁区
	区级已安排
	44.6
	213
	13
	28
	8
	0
	6.4
	110
	0
	423

	
	
	区级已使用
	44.6
	29.63
	13
	28
	8
	0
	0
	91.1
	0
	214.33

	
	
	区级未使用
	0
	183.37
	0
	0
	0
	0
	6.4
	18.9
	0
	208.67

	3
	浦口区
	区级已安排
	28
	40
	10
	8
	8
	0
	6
	79.5
	0.5
	180

	
	
	区级已使用
	25.5
	32.8
	8.23
	6.15
	4
	0
	5
	79.5
	0
	161.18

	
	
	区级未使用
	2.5
	7.2
	1.77
	1.85
	4
	0
	1
	0
	0.5
	18.82

	4
	六合区
	区级已安排
	25
	90
	30
	5
	40.4
	0
	3.09
	74.31
	21.2
	289

	
	
	区级已使用
	25
	0
	30
	0
	40.4
	0
	3.09
	0
	0
	98.49

	
	
	区级未使用
	0
	90
	0
	5
	0
	0
	0
	74.31
	21.2
	190.51

	5
	溧水区农业局
	区级已安排
	0
	0
	0
	0
	0
	0
	2
	0
	172
	174

	
	
	区级已使用
	0
	0
	0
	0
	0
	0
	0
	0
	121.06
	121.06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2
	0
	50.94
	52.94

	6
	高淳区农业局
	区级已安排
	0
	60
	0
	15
	10
	30
	20
	0
	74
	209

	
	
	区级已使用
	0
	60
	0
	15
	10
	30
	20
	0
	74
	209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0
	0
	0
	0

	7
	栖霞区农业局
	区级已安排
	23.4
	2
	10
	0
	18
	0
	0
	0
	25.6
	79

	
	
	区级已使用
	23.4
	2
	10
	0
	18
	0
	0
	0
	25.6
	79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0
	0
	0
	0

	8
	雨花台区农业局
	区级已安排
	18.02
	4.8
	0
	0
	0
	0
	0
	73.2
	1.98
	98

	
	
	区级已使用
	18.02
	4.8
	0
	0
	0
	0
	0
	73.2
	0
	96.02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0
	0
	1.98
	1.98

	9
	建邺区发改委
	区级已安排
	0
	0
	0
	0
	0
	0
	0
	0
	2
	2

	
	
	区级已使用
	0
	0
	0
	0
	0
	0
	0
	0
	0
	0

	
	
	区级未使用
	0
	0
	0
	0
	0
	0
	0
	0
	2
	2

	合  计
	区级已安排
	180.52
	409.8
	63
	56
	84.4
	30
	37.49
	337.01
	297.28
	1495.5

	
	区级已使用
	178.02
	129.23
	61.23
	49.15
	80.4
	30
	28.09
	243.8
	220.66
	1020.58

	
	区级未使用
	2.5
	280.57
	1.77
	6.85
	4
	0
	9.4
	93.21
	76.62
	474.92


（三）绩效目标

1.中长期绩效目标

通过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激发市级公益单位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全市聚焦重点、统筹发展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日常执法能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减少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推行农技推广服务，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持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不断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体系整体保障水平。

2.阶段性绩效目标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心任务，通过市级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的下拨使用，完成各项公益性服务体系的任务目标，提高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和资源保护水平，降低农业病虫害的发生，提高农产品产量，提升农业执法水平，加速推广农业科技、农业信息建设发展，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农技推广服务，提高农业主管部门公益性服务水平。
3.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建设，规范使用资金，不断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水平。

（四）项目利益相关方

资金拨款部门：南京市财政局、各区财政局。

项目主管部门：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各区农业农村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各相关涉农镇街。

项目受益方：各相关涉农镇街、各相关农业经营主体。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4年度12家市级事业单位或部门实施的26个市级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以及9个区农业农村部门执行的区级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评价范围涵盖项目全周期管理，包括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实施过程及产出效益等环节，全面评估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的实施成效与管理水平。
（二）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估，2024年度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在保障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科技发展、促进生态资源保护等方面成效显著。项目有效保障了南京市水产、畜禽、种植领域7大基地的稳定运转，实现了动植物草害及病害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档升级，有力推进了“四新”技术研究与推广、新品种选育扩繁以及种质资源保护工作，为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预算执行效率不足、专项资金使用规范性有待提高、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滞后等问题，需进一步改进完善。该专项资金建议继续保留。
（三）评分结果

本次绩效评价根据《南京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等相关规定，通过收集整理数据、分析汇总，对照评价指标进行打分。经评价，2024年度南京市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93.65分，等级为“优秀”，得分情况见下表。（具体得分情况详见附表）

各指标评分情况表

	项  目
	A决策类指标
	B过程类指标
	C产出类指标
	D效益类指标
	得分

	标准分值
	15
	20
	40
	25
	100

	评价得分
	15
	16.34
	37.31
	25
	93.65

	得分率
	100%
	81.7%
	93.27%
	100%
	93.65%


（四）评价指标分析

1.决策类指标分析

主要是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3个方面考察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性，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指标分值15分，得分15分，得分率100%，其中：

（1）项目立项

权重4分，实际得分4分，项目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南京市发展战略，针对项目立项进行了必要性、可行性、充分性研究，项目立项流程合理。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绩效目标

权重6分，实际得分6分，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制订了2024年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指标体系完整、相关、科学、可衡量。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3）资金投入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实际相适应。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 过程类指标分析

主要是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2个方面考察项目的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等。指标分值20分，得分16.34，得分率81.7%。
（1）资金管理

权重12分，实际得分10.34分，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资金到位率=100%,2024年度预算执行率83.39%。且个别项目资金用途与实施方案内容不一致；部分项目与专项资金使用要求不一致，根据评分规则，扣减1.66分

（2）组织实施

权重8分，实际得分6分，基本能够根据项目管理制度申报补助，有后期绩效追踪。市农检院：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无实施方案；农科所：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绿色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农科所仙林基地建设与维护、农科所铜山基地建设与维护实施方案批复时间滞后。根据评分规则，扣减2分。

3.产出类指标分析

主要是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4个方面分析数量指标、项目建成率、市级地产农产品抽检量、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时效指标、项目按时建成率、成本控制等。指标分值40分，得分37.31，得分率93.27%。

（1）数量指标

权重15分，实际得分12.95分，2024年度，共完成市级地产农产品抽样检测2312批次＞2300批。但项目建设共计78个，建成62个。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扣分2.05分。

（2）质量指标

权重10分，实际得分10分，2024年度，已验收项目20个，均合格，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3）时效指标

权重10分，实际得分9.36分，项目建设数量78个，项目按时建成73个。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扣分0.64分。

（4）成本指标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该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询价、竞争性磋商等招采方式，项目支出未见高于市场价的情况。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4.效益类指标分析

主要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5个方面进行分析设施改造延长设备使用年限而节约成本、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保障水平、完成增殖放流任务、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与推广、满意度等。指标分值25分，得分25，得分率100%。

（1）经济效益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该项目通过设施改造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年限，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成本。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社会效益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该项目有助于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保障水平，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3）生态效益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2024年度，浦口区、江宁区、六合区、雨花台区、下关滨江管委会共完成增殖放流任务2191.3785万尾>1800万尾。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4）可持续影响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该项目有助于公益性服务体系得建设与推广。

（5）满意度指标

权重5分，实际得分5分，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90%以上。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三、项目成效
（一）保障基地稳定运行，助力农业科研发展
2024年度，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对市农科所、市水科所、市蔬菜所、市畜禽所、市种子站等5个单位的7个基地给予重点支持，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及维修工作。通过项目实施，各基地设施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为科研生产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其中，市农科所完成“四新”技术应用示范面积达1,560亩，引进品种资源108份，种苗繁育113,500株，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拓展至2,078亩；市水科所妥善保存大口黑鲈1,034组样本，成功培育兴凯湖翘嘴鲌大规格鱼苗14.01万尾；市畜禽所基地家禽存栏数保持在2,427只，汤山猪保种群体规模达88头，其中能繁母猪45头、种公猪9头，有效维持了地方优良品种的种群数量。

（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农业发展环境
2024年度，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雨花台区、下关滨江管委会等单位积极落实增殖放流任务，累计完成鱼苗投放21,913,785尾，进一步巩固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果，显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广泛宣传，有效增强了公众的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此外，江北新区利用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组织10家实施单位开展外来物种（一枝黄花）入侵防除工作，有力遏制了外来物种对本地生态系统的侵害，维护了区域生态平衡。

（三）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推动农业更好发展
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聚焦植物病虫害控制和资源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农业行政执法体系等9大重点领域建设，服务范围不断拓展，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江北新区完成2,852.38亩种植面积的病虫害防治农药采购与发放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市农检院累计完成市级地产农产品抽样检测2,312次，涵盖种植业产品、畜禽产品、生鲜牛乳、水产品等品类，有效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技推广方面，高淳区组织开展农技培训153人次，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方面，六合区对216人开展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政策水平，有力推动土地二轮延包工作顺利开展。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执行效率存有不足
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下达金额3,720.00万元，各单位实际已安排3,416.50万元（其余资金303.5万元统筹用于农业品牌建设、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保障、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等方向），已拨付2,858.78万元，预算执行率83.39%＜100%。
（二）个别专项资金使用不够规范

部分项目专项资金使用与实施方案不一致，另有部分区实施的公益性服务体系项目非资金的建议使用范围。
（三）少部分项目推进缓慢

部分项目仍未完成，项目建设效率有待提升，推进缓慢。

（四）个别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过程不规范

个别项目未按规定程序进行批复，个别项目先实施，后批复实施方案，未严格履行实施方案事前审批程序。
五、有关建议

（一）加大资金支付力度，规范资金使用程序

各区要督促指导各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南京市相关农业大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南京市涉农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规范使用资金，加强资金日常核算和管理。同时，要加快资金的支出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用途
各区要督促指导各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文件和实施方案中的要求列支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列支项目应与文件、实施方案相匹配。确需调整实施方案的，按原审批渠道办理变更批复。
（三）加强项目过程管理
各区要督促指导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跟进项目实施过程，积极推进项目在时限范围内完成建设、验收等。项目实施完成后要及时组织验收工作，并做好项目档案资料的归集整理工作。

（四）加强项目审批管理

各区要指导项目实施单位严格落实项目的事前审批程序，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申报工作，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后再根据实施方案的内容开展项目。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一）评价依据

1.《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21〕2号）；
2.《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苏发〔2019〕1号）；
3.《关于印发南京市相关农业大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农〔2020〕410号）；
4.《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发〔2021〕118号）；
5.《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宁财绩〔2020〕234号）；
6.《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
7.《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单位农业专项资金补助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8号）；
8.《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9号）；
9.《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10.其他评价材料。
（二）评价原则

遵循结果导向、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绩效相关的原则。

（三）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评价。即在比较分析和评定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得分多少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好、60-80（不含）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较差。

（四）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

设置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关取数表，围绕绩效评价指标，收集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相关资料。

2.组织实施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各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抽查，并对相关服务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对全市各单位提供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形成初步自评价意见。

3.分析评价

评价人员在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确认、汇总，对照项目设立、项目管理（包括项目绩效）的指标，对项目执行情况及绩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各指标得分进行量化，根据得分的多少将项目定性为：优、良、一般、较差。

附表：2024年度公益性服务体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附表

2024年度公益性服务体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指标
	分值
	指标值
	指标说明及评分标准
	实际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①项目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得1分；②项目契合江苏省南京市发展战略得1分。各项不符合不得分。
	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公益性服务体系。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①针对项目立项进行了必要性、可行性、充分性研究，得1分；②项目立项流程合理，得1分。
	根据南京市社会经济和财政体制转型发展的要求，按照“财权事权统一、提升基层活力”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市动植物病虫害控制与种质资源保护、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等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合理
	若未制定绩效目标，本项指标不得分。专门制定了绩效目标且符合：①绩效目标符合部门中长期规划；②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③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目标任务；④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每项占0.5分，符合条件得分。否则，根据实际填报情况扣减权重分，扣完为止。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制订了2024年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明确
	绩效指标体系符合：①完整性（指标完整，标准值等要素齐全，核心指标有无缺失）；②相关性（与项目和资金内容匹配）；③科学性（指标合理，评分依据充分）；④可衡量性（指标值量化程度高，数据方便取得）。每项各占1分，符合条件得分，否则根据实际填报情况扣减权重分。
	指标体系完整、相关、科学、可衡量。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4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科学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得1分；②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得2分。符合上述条件得分，否则扣除相应分数。
	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得1分；②与补助单位实际相适应，得1分。符合上述条件得分，否则扣除相应分数。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实际相适应。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100%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到位资金*100%
	2024年公益性服务体系专项资金资金到位率=100%；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4

	
	
	
	
	
	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分值。
	
	

	
	
	预算执行率
	4
	100%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
	2024年度预算执行率83.39%。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得分4*83.39%=3.34
	3.34

	
	
	
	
	
	评分规则：得分=预算执行率*分值。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1分；②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③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2分。上述每发现一处，扣减0.5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个别项目资金用途与实施方案内容不一致；部分项目与专项资金使用要求不一致，根据评分规则，扣减1分。
	3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健全
	①制定了完整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程序，得2分；②建立了资金绩效自评价机制，得2分。符合上述条件得分，否则扣除相应分数。
	有完整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程序，建立了资金绩效自评价机制。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4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有效
	①根据项目管理制度申报项目，得2分；②有后期绩效追踪，得2分。符合条件得分，否则每发现一处问题，扣减0.5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基本能够根据项目管理制度申报补助，有后期绩效追踪。个别项目建设与维护实施方案批复时间滞后。根据评分规则，扣减2分。
	2

	产出
	数量指标
	项目建成率
	10
	100%
	项目建成率=项目建设完成数量/项目建设数量
	项目建成率=62/78=79.49%，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得分79.49%*10=7.95
	7.95

	
	
	
	
	
	①项目建成率=100%，得满分；②否则，按照低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市级地产农产品抽检量
	5
	≥2300批次
	①农产品抽检批次≥2300批，得满分；②否则，按照低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2024年度，共完成市级地产农产品抽样检测2312批次＞2300批。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项目验收合格数量/项目数量
	2024年度，已验收项目20个，均合格，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10

	
	
	
	
	
	①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得满分；②否则，按照低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建成率
	10
	100%
	项目按时建成率=项目按时建设完成数量/项目建设数量
	项目按时建成率=73/78=93.59%，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得分93.59%*10=9.36
	9.36

	
	
	
	
	
	①项目按时建成率=100%，得满分；②否则，按照低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5
	≤市场价
	①项目成本≤市场价，得满分；②否则，按照高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询价、竞争性磋商等招采方式，项目支出未见高于市场价的情况，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通过设施改造延长设备使用年限而节约成本
	5
	节约
	①通过设施改造延长设备使用年限能节约成本，得满分；②否则，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扣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该项目通过设施改造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年限，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成本，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社会效益
	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保障水平
	5
	有助于
	①有助于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体系的保障水平，得满分；②否则，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扣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该项目有助于提升全市公益性服务保障水平，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生态效益
	完成增殖放流任务
	5
	≥1800万尾
	①完成增殖放流任务≥1800万尾，得满分；②否则，按照低于指标值的比例扣减对应权重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2024年度，浦口区、江宁区、六合区、雨花台区、下关滨江管委会共完成增殖放流任务2191.3785万尾>1800万尾。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可持续影响
	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与推广
	5
	有助于
	①有助于公益性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推广，得满分；②否则，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扣分，直至权重分扣完为止。
	该项目有助于公益性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推广，根据评分规则，不扣减分数。
	5

	
	满意度指标
	作业满意度
	5
	≥8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调查满意度90%以上。
	5

	合计
	100
	　
	　
	　
	93.65




